附件2
磋商意见回复函

宜昌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我所已收悉贵公司关于建立“宜昌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讼代理律师事务所备选库”的磋商通知，并申请入围备选库。现对相关内容回复意见如下：
一、我所接受贵公司关于区分现金清收及资产清收的综合计付比例的要求。
二、我所接受分阶段支付代理费的代理方式，现对完成阶段性工作的计付比例进行报价：完成诉前保全阶段的计付比例不低于    %、不高于    %；完成诉讼阶段的计付比例不低于    %、不高于    %；完成执行阶段的，现金清收的计付比例不低于    %、不高于    %，资产清收的计付比例不低于    %、不高于    %。
三、我所推荐                        律师作为贵司诉讼项目的代理律师，推荐            律师为主办律师。
四、其他：                                       
                                                     
律师事务所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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